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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余家“准金控”手握百张金融牌照 互联网和民营金控将迎来挑战

一直以来，由于没有准入门槛，不少公司自称为
“金控”集团，新快报记者在天眼查上以“金融控股”为
关键词就搜索到了 2 万多家企业。不过监管落地后，以
后“金控”的名字就不能乱叫了。《准入决定》规定，未经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得登记为金融控股公司，不得在
公司名称中使用“金融控股”“金融集团”等字样。

从目前非金融企业主导的金控公司现状来看，主
要涉及到四类，第一类是央企金控如招商局集团等，第
二类则是地方金控，广东就有越秀金控和粤财控股，第
三类则是民企金控，如明天系、万向、恒大等，第四类则
是互联网金控，如蚂蚁集团、京东数科、度小满、360 数
科等。

然而并非上述所有金控都将被监管。 是否要申
请金控牌照，主要有三点，首先旗下控股金融机构
是否超过两类。 根据央行列举金融机构范畴，即在
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金融租赁、金融
资产管理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金融领域拥有牌照
或者实际控制该金融机构的公司，都属于金融控股
公司。 而类似小贷、消费金融、保理、融资租赁、理财
子公司等都不算在内。 第二点则是金融资产规模是
否超过集团总资产的 85%。

最后一点，从资产规模上是否达到央行门槛，毕竟
规模太小央行也管不过来。旗下如果含商业银行的话，
资产规模不少于 5000 亿元；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不
低于 1000 亿元，或受托资产规模不低于 5000 亿元。之
所以单独对表外受托资产管理单独设置 5000 亿元，金
融监管研究院院长孙海波表示， 可能主要是针对蚂蚁
金服，蚂蚁金服虽然金融板块庞大，但是其控股的金融
机构分别为网商银行和天弘基金， 但表内资产规模太
小，远不足以达到银行 5000 亿元的表内规模，公募基
金表内更没有达到 1000 亿元，但是天弘基金货币基金
规模庞大，3 年前就突破 1.6 万亿。

对于金控公司的设立，《准入决定》 要求申请设立
金融控股公司的企业， 实缴注册资本额不低于 50 亿
元人民币，且不低于直接所控股金融机构注册资本
总和的 50%， 并有能力为向金控公司以及所控股金
融机构持续补充资本。 对于已具备设立情形且拟申
请设立金控公司的，向人民银行提出申请的时间，相
较于征求意见稿，从《金控办法》实施后半年修改为一
年内，也就是过渡期为一年。

事实上， 从 2017 年开始监管
表态中就传递出金控要纳入监管
的信号。 2017 年 12 月，央行开始
推动大型金控集团的模拟监管试
点。 2018 年 11 月初，央行在《中国
金融稳定报告 2018》 中披露了五
家金控公司模拟试点名单， 分别
为招商局集团、蚂蚁金服、苏宁集
团、上海国际集团和北京金控。 去
年 7 月底，央行就发布了《金融控
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
意见稿 ）》，酝酿 14 个月后，金控
监管终于落地。

如果说《准入决定》给了金控一
个“行政身份”的话，那么《金控办
法》则从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方面
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 在股权结
构上，金控公司的股权结构代持、交
叉持股、 多级股权结构等均被明确
禁止， 力求金控公司的股权能够做
到简单、明晰。

如规定投资方在申请设立金控
时，应该书面逐层说明其股权结构，
直至最终的实际控制人； 不得代持

或者利用非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新
设金控公司的股权层级不得超过三
级；还要做到“一控两主参”，即同一
投资人及其关联方， 作为主要股东
参股金控的数量不得超过 2 家，实
际控制的数量不得超过 1 家。

与此同时， 针对金控公司的经
营行为也覆盖了诸多方面， 包括并
表管理、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关
联交易等。特别是在内控方面，规定
了金融控股公司应当建立风险隔离
机制， 包括金控公司与其所控股机
构、 其所控股机构之间的风险隔离
制度。

更重要的是，在实际业务中，金
控公司尤其看重不同子公司之间的
协同效应。对此，《金控办法》也作出
规范， 要求金控公司与其所控股机
构之间、 其所控股机构之间在开展
业务协同， 共享客户信息、 销售团
队、信息技术系统、运营后台、营业
场所等资源时，不得损害客户权益，
应当依法明确风险承担主体， 防止
风险责任不清、 交叉传染及利益冲

突；并且集团内部共享客户信息时，
应经客户书面授权或同意， 防止客
户信息被不当使用。 这也体现了行
为监管、动态监管的思路。

此外， 还设置了金控股东行为
负面清单， 比如控股股东不得通过
特定目的载体或委托他人持股等方
式规避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二是关
联方众多，股权关系复杂、不透明
或存在权属纠纷；三是滥用市场垄
断地位或技术优势开展不正当竞
争；四是操纵市场、扰乱金融秩序
等情况。

“这只是一个起步。 ”中国人民
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准入决
定》和《金控办法》初步搭建了金融
控股公司的政策框架，比如说并表
管理的规则、 资本管理的规则，关
于关联交易管理规则等等还需进
一步完善。 在他看来，“从制度上隔
离实业板块与金融板块，有利于防
范风险跨机构、跨行业、跨市场的
传染， 推动金融控股公司开展有益
的创新。 ”

历经多年探索后，金控监管终于靴子落地。日前，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实施金融控股
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下简称《准入决定》)，同一时间央行对外公布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
理试行办法》(下简称 《金控办法》)， 自此， 金控终于被纳入监管。 据 《中国金融监管报告
(2019)》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我国已有约 80 家金融控股公司和“准”金融控
股平台。 据新快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这 80 余家“准金控”平台手握了至少百张金融牌照，如蚂
蚁集团就手握支付、银行、基金和保险牌照，民营金控万向系也分别有保险、信托和期货牌照。
有业内人士坦言，不少央企金控集团近年来已逐步完善了公司股权和治理机制，而此次监管落
地后，互联网和民营金控将迎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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